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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大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上大股份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销售产品、采购原材料，因中航工业集团为公司大股东中航重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重机”）的实际控制人，故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2024 年度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5,823.75 万元，2025

年度预计发生 26,298.00 万元。 

（二）2025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2024年发

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

劳务 

中航工业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 

参照市场价格公允定

价 
220.00 16.00 

小计 220.00 16.00 

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提供

劳务 

中航工业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 

参照市场价格公允定

价 
26,078.00 15,807.75 

小计 26,078.00 15,8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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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2024年发

生金额 

（万元） 

合计 26,298.00 15,823.75 

注：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相关

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三）2024 年度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实际发生

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金

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中航工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16.00 3,000.00 -99.47%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上市，2024 年

度的预计情况未

披露。 

小计 16.00 3,000.00 -99.47% 

向关联人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中航工业集团控制的 A14 5,393.98 3,500.00 54.11% 

中航工业集团控制的 A3 2,340.60 - 100.00% 

中航工业集团控制的 A4 1,680.24 500.00 236.05% 

中航工业集团控制的 A1 1,156.81 - 100.00% 

中航工业集团其他下属企业 5,236.12 19,950.00 -73.75% 

小计 15,807.75 23,950.00 -34.00% / 

合计 15,823.75 26,950.00 -41.28%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是基于 2024 年度生产经营计

划、作出预计时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等信息，进行充分评估作出的

预计，受市场及经营计划变化等影响，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与

2024 年度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

生产经营情况，主要是受市场及经营计划变化等影响。交易价格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情况。 

注：由于中航工业集团控制的 A14、A3、A4、A1 与公司 2024 年度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上且达到公

司 2024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0.5%，故单独列示。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6,4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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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 

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

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

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

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

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

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进出口业务；船舶的技术开发、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中航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公司 13.49％股份的大股东中航重机的实

际控制人，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公司将股东中航重机的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集团控制的企

业亦认定为关联方。 

鉴于信息保密原因，相关关联方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相关关联方均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财务及信用状况良好，日常

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主要为采购原材料与接受劳务、销售产品等事项，属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往来，定价原则和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交

易价格主要参考同期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等方式确定。日常关联交易业务过程中涉及的收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遵循公司一般商业条款行为。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状况，在上述预计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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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签订有关协议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以及实际需要，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公

允原则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采购原材料，合作关联方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上

述交易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除上述预计情况外，若发生其他重大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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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白东旭  高  嵩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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